
附件 1

2026年银川市葡萄酒文旅融合项目评审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时

关于发展葡萄酒产业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银川市

党委、政府关于深化“葡萄酒+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战略部署，推

动贺兰山东麓葡萄酒银川产区高质量发展，现计划对 2026年度产

区酒庄、企业及相关社会主体开展的文旅融合活动与项目予以支

持。为确保项目评审与资金支持的公开、公平、规范、有序，特

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支持内容与方向

本年度重点支持以下四类能够显著提升产区葡萄酒文旅吸引

力、消费活力与品牌价值的项目：

葡萄酒庄提升改造类：聚焦产业融合的物理载体建设与升级，

旨在提升酒庄的综合接待能力与沉浸式体验深度。具体内容包括：

酒庄文化旅游动线改造、主题民宿新建或改造、特色餐饮设施升

级、游客服务中心建设等。

葡萄酒消费场景创新类：旨在突破传统酒庄游模式，打造多

元化、主题化的葡萄酒文旅消费新场景。具体包括：葡萄酒风情

小镇街区、葡萄酒城市会客厅体验中心、主题房车营地、星空帐

篷营地、葡萄园生态研学基地等。

葡萄酒＋延链补链类：聚焦葡萄酒全链条业态融合与价值提

升，鼓励酒庄企业开发、创新葡萄酒文旅产业链新模式，提升产

业核心竞争力与综合效益。具体内容包括：延伸发展葡萄皮籽精



深加工、葡萄酒对面膜、美妆、康养等高附加值产品。

葡萄酒艺术创新类：通过葡萄酒特色文化艺术活动持续为产

区注入活力，提升品牌影响力与客流。具体内容包括：葡萄酒主

题文创产品开发与市集、葡萄酒与非遗手工艺融合体验、葡园音

乐节、葡萄酒主题文化艺术与展览等。

葡萄酒数智化创新类：鼓励酒庄企业通过数字化、智能化应

用新技术、新模式，为葡萄酒文旅融合项目赋予新内涵与新体验。

具体内容包括：鼓励酒庄企业在种、酿、销环节通过 AR/VR导览、

数字藏品、智慧旅游等数字技术，开展与知名文化 IP、商业品牌、

艺术机构的联名合作等，探索跨界融合的新业态、新玩法。

以上项目实施后，能够促进 2026年葡萄酒庄旅游接待游客人

次提高，葡萄酒酒庄餐饮、住宿等旅游收入增加，不断增强酒庄

及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的知名度，提高葡萄酒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深度，助力打造贺兰山东麓葡萄酒文化旅游目的地。

二、项目申报条件

申请葡萄酒文旅融合类项目（活动）资金补贴的酒庄、企业

或社会团体等，应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企业具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实行

独立核算的酒庄、企业或社会团体。

2.项目的实施对当地乡村振兴、移民、扶贫、产业发展、生态、

社会、经济带来正向影响和带动。

3.项目符合区域产业发展规划。

4.项目、活动于 2026年 10月前能够实施完成

有以下情况的不得申报：



1.失信惩戒名单：被列入国家联合惩戒备忘录黑名单、严重违

法失信名单、经营异常名录且未修改。

2.重大不良记录：补助期内发生重大及以上安全事故、环评事

件；存在未整改的审计督查问题，行政处罚未履行完毕。

3.历史违规记录：近３年有虚报冒领、骗取补贴等财政违法行

为；已被列入诚信严重失信行为记录。

4.重复与多头申报：同一项目已获中央、自治区其他财政资金

支持；拆分项目、虚假包装申报。

5.材料与行为造假：提供虚假合同、票据、绩效材料；虚构项

目、伪造资质证明文件等。

三、评审工作流程

1.组织申报 ​
公开发布项目申报通知，明确申报条件。安排专人接收并汇

总整理申报材料，建立申报项目库。

2.初步筛查 ​
对申报项目的合规性、基础条件、项目成熟度、创新性、与

产区发展关联度、是否与近三年已补贴项目重复、社会信用记录

等进行审查，并实地进行考察后形成《通过初筛项目清单》，通

过党组会集体研究决策后对初筛项目进行公示。

3.专家评审 ​
由中心聘请 3-5名在葡萄酒产业、文化旅游、策划运营、投资

分析等领域的专家组成评审小组，对通过公示无异议的初筛项目

进行评审。所有专家需签署《利益回避承诺书》，确保与申报单



位无直接利害关系。通过初筛的项目进行现场答辩（每项目限时

10分钟陈述+5分钟问答）。专家依据《评审打分表》独立打分，

得分 85分及以上的项目才可以享受补贴。

四、补贴标准

补贴资金总额以年度财政预算及争取的资金为准。对通过评

审的项目，原则上补贴额度不超过项目核定的实际总投资额的

30%，且单个项目补贴上限不超过 30万元人民币。

五、审议决定

对专家评审结果及补贴资金进行集体审议与决策。

六、公开公示 ​
将集群研究审议通过的结果向社会进行公示，接受监督。公

示期为 5个工作日。

七、资金拨付 ​
公示无异议后，按程序拨付补贴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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